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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发〔2022〕5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加快“个转企”“小升规”工作的

激励措施

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和稳定经济运行，扎实推进“个转企”

和“小升规”培育，进一步做大做强实体经济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特制定本激励措施。

一、鼓励支持“个转企”。对符合“个转企”行业标准、

规模标准、税收标准、能耗标准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，实行无

障碍准入、无成本变更、无负担过渡。对于完成“个转企”的

企业，按照三年内实际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70%的标准，用于

奖励和支持该企业发展。各镇街于次年 1 月 15 日前将符合条件

的“个转企”材料，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后，报送至市财

政局进行奖励兑现。每年培育“个转企”300 家。

二、扎实推进“小升规”。严格落实 19 届市政府第 3 次常

http://www.so.com/link?url=http%3A%2F%2Fcppcc.people.com.cn%2Fn%2F2013%2F0408%2Fc34948-21053184.html&q=%E4%B8%AA%E8%BD%AC%E4%BC%81+%E8%AE%A1%E5%88%92&ts=1475307858&t=9e97901b2c642fc26daf9d60bec4302&src=haos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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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会议关于新增“四上”企业奖励政策落实工作要求，从 2022

年开始，给予当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、限额

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

营业等纳统企业奖励 10 万元，分两个年度发放。第一次 5 万元，

在新增企业通过统计系统纳统审批后次月发放；第二次 5 万元，

于次年同期该企业仍达到统纳标准发放，达不到纳统标准的取

消第二次奖励。要持续加强“准四上”企业培育，及时兑现首

次新增“四上”企业奖励，充分调动企业申报纳统积极性。

三、落实财税贡献奖励。“小升规”工业企业、服务业企

业首次纳统后，自次年度起保持为规上企业的，以其上一年度

实际缴纳税款地方财政留成部分为基数，在升规入统当年及后

两年（共三年期）对实缴税款地方财政新增留成部分分别予以

100%、50%、50％的奖励(企业退库停止返还)。批零住餐企业升

规纳统后，以实际缴纳税款地方财政留成部分连续三年按季度

进行奖励，用于支持企业发展。

四、优先申报政策扶持。在兑现市级已出台的有关扶持企

业政策措施时，优先扶持对象为“四上”企业；市各有关部门

推荐企业申报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资金扶持的，优先推荐“四上”

企业。各级各部门要在招商引资、项目用地出让等合同协议中，

明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成为“四上”企业；

鼓励法人在外地的产业活动单位，转为独立核算法人企业。

五、加强目标考核力度。制定下达镇街“个转企”年度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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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并列入考核，按照目标、步调、行动“三个一致”，加大考

核力度，将年度新增及净增“四上”企业纳统情况和年度新增

“个转企”数量纳入全市镇街和有关行业部门绩效考核体系，

并加大分值权重。采用目标值法计分，依据“四上”企业新增、

净增数量（各占 50%权重）以及“个转企”新增数量任务目标进

行赋分，未完成目标任务 60%的，得 0 分；完成目标任务 60%以

上的，按比例赋分；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，按比例超权重赋分，

不超过权重的 50%。根据各镇街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比例、对全市

贡献大小，评定出 7 个“小升规”工作成效显著镇街，以市政

府名义通报表扬。

六、依法依规做好信息核查。各镇街上报数据要确保真实、

准确，财政、税务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数据进行核实。一旦发

现镇街存在虚报数据等行为套取奖励资金的，取消该镇街全年

各项奖励资格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镇街和“四上”牵头

部门要按照信用核查工作要求，通过信用网站、中国执行信息

公开网等查询市场主体信用状况，列入“严重失信”名单的企

业，不得推荐享受以上奖励政策。

本激励政策分别由市发改局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

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税务局、市综合考核中心

等负责各自职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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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8 日印发


